
國立暨南國立大學 114 學年第 2學期休學程序 

(*115/2/14-115/2/22 為農曆春節連假,請欲辦理休學者, 

於連假前完成休學程序,敬請留意辦理時程。) 

 

1. 下載休學程序單及休退學晤談紀錄表＞填寫完後先至系所核章(*導師及系所

需先進行晤談)＞依休學原因分由權責單位再晤談(晤談表正本交系所收存)

＞依會辦單位核章 

*表單上家長同意簽章欄位僅學士班未成年(未滿 18 歲)須簽名 

(核章至學安生輔中心時，需加填本學期是否辦理學雜費減免、弱勢助學金、

就學貸款、兵役等相關告知注意事項) 

2. 若於 115 年 2 月 13 日前含當日完成休學手續者，不用繳納學雜費，超過期限

者，需繳費後才可辦理休學手續，並依退費標準退費。 

繳費單下載:第一銀行【第 e學雜費入口網】 

網址 https://eschool.firstbank.com.tw/member/index.aspx 

3. 需退費者，檢附繳費註冊單收據正本及休學當事人郵局存摺封面影本(辦理退

費用) 

4. 檢附標準信封並貼足 36 元郵票(寄發休學證明用) 

5. 住宿服務組提醒事項(學生於辦理休學或規劃復學前，請務必詳閱。) 

（1）入學後即辦理休學者，住宿資格說明：學生不論身分為新生、轉學生或

復學生，於完成入學程序後即辦理休學者，住宿資格均不會自動保留，後續

住宿須依當年度住服組公告及床位狀況辦理。其中「新生住宿保障」僅適用

於當學年實際入學就讀之新生或轉學生；故 114 學年入學之新生或轉學生，

若繳交學雜費後即辦理休學，原住宿保障資格不予保留，亦不延續至日後復

學時。 

（2）休學後次一學年復學之住宿安排：學生如有復學後住宿需求，不論實際

復學時間為何，均須自行留意每年約於 3 月上旬住服組網站公告之宿舍申請

期程，並於公告期間內完成申請登記。住服組不會為休學中的學生預留床位，

亦不會代為登記抽籤；若抽中宿舍，請依規定辦理確認住宿事宜，若未抽中，

請自行及早安排校外租屋處，以利安頓。 

 

備註： 

115 年 2 月 13 日(含當日)前完成休學手續，若已繳納學雜費者,可全額退費 

115 年 2 月 23 日~4 月 1 日(含當日) 完成休學手續，退三分之二學雜費 

115 年 4 月 2 日~5 月 11 日(含當日) 完成休學手續，退三分之一學雜費 

115 年 5 月 12 日~6 月 5 日(含當日) 完成休學手續，不退學雜費 

115 年 6 月 5 日為申請本學期休學截止日 

 

博班、碩班及學士班延畢生，若辦理休學當時已開立學分費或第二階段學雜費(開立時

間為加退選確認後)，則需繳費後再依退費標準退費 

 

 


